
关于《金寨县 2023 年毛竹产业发展奖补项目

实施方案》的公示

为促进毛竹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产增收，根据县委农村

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下达金寨县 2023年第五批财政衔接资金暨

第六批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等文件精神，

现将《金寨县 2023年毛竹产业发展奖补项目实施方案》予以公

示。

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5 日，如有异

议，请书面或电话联系县林业局林业产业发展中心。联

系人：王浩；联系电话： 0564-2702316。

金寨县林业局

2023 年 8 月 30 日



金寨县 2023 年毛竹产业发展奖补项目实施方案

为推进全县毛竹产业发展，根据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

于下达金寨县2023年第五批财政衔接资金暨第六批统筹整合财

政涉农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金农工﹝2023﹞16号）和《关于

调整古碑镇司马村美丽乡村建设等 5个项目计划的通知》（金农

工〔2023〕37号）精神，经研究，制定金寨县 2023年毛竹产业

发展奖补项目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认真落实二十大“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

渠道”精神，发挥财政资金奖补撬动作用，对本县毛竹半成品

加工、成品销售、综合利用和工艺品加工企业给予奖补，引导

企业发展壮大，拓展壮大毛竹产业链，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带

动群众增产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二、奖补内容和标准

1. 毛竹半成品加工奖补。年加工本县毛竹 5万根以上，证

照台账齐全，长期稳定生产，合法守信经营直接加工本县毛竹

的加工企业。根据实际加工量每吨奖补 30元，每家企业年度奖

补不超过 20万元。

2.毛竹成品销售奖补。毛竹成品产品销售收入达到 3000万

元以上，证照台账齐全，长期稳定生产，合法守信经营，依法

依规纳税的加工企业。要求解决当地就业不低于 30人，能够辐

射带动上游产业链，龙头示范带动效果明显。销售收入达到 3000

万元奖补 100 万元，每增加 1000万元追加奖补 20 万元，每家



企业年度奖补不超过 200万元。

3.毛竹综合利用和日用工艺品加工奖补。利用竹材加工下脚

料生产竹粉、竹炭、饲料添加剂等延伸成品产品，或者利用竹

材研发制作各类礼品盒、包装盒、装饰品等日用工艺产品，提

升产品附加值。综合利用产值达到 500万元、日用工艺品产值

达到 100万元，证照台账齐全，长期稳定生产，合法守信经营，

依法依规纳税的毛竹加工企业。依据企业生产用电量情况进行

奖补。本县综合利用加工企业主要生产竹粉和竹炭，用电规模

较大，按年度电费费用的 50%予以奖补，每家企业年度奖补不

超过 50万元；日用工艺品加工企业人工操作为主，用电规模较

小，按年度电费费用全额奖补，每家企业年度奖补不超过 5 万

元。

三、奖补时间

为保证资金支付进度，发挥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实际情况，

毛竹半成品加工奖补时间范围为 2023年 1月至 2023年 9月份；

毛竹成品销售奖补、毛竹综合利用和日用工艺品加工奖补时间

范围为 2023年 1月至 2023年 10月份。本年度剩余月份生产加

工量、销售收入和发生电费，符合奖补标准的，纳入下一年度

同类项目予以安排。

四、奖补依据

毛竹半成品加工奖补。主要依据为加工企业收购、销售台

账记录，收购台账须与“今日水印相机”APP系统保存的现场

收购照片对应。同时结合企业用电量、考勤表、工资发放表、

设备规模等因素综合核定企业毛竹加工量。



毛竹成品销售奖补。主要依据为企业销售收入证明资料，

结合企业用电量、考勤表、工资发放表、设备规模等因素综合

核定。

毛竹综合利用和日用工艺品加工奖补。主要依据为企业缴

纳电费证明资料，结合产品销售、考勤表、工资发放表、设备

规模等因素综合核定。

五、资金安排

《关于下达金寨县2023年第五批财政衔接资金暨第六批统

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计划的通知》下达奖补资金 120万元，

《关于调整古碑镇司马村美丽乡村建设等5个项目计划的通知》

安排奖补资金280万元，加上第一批下达的结余资金57.88万元，

统一纳入本次毛竹产业发展奖补项目使用。

六、奖补流程

相关乡镇指导企业填写奖补申报表或奖补申请书，签署审

核意见后，报县林业局汇总。县林业局会同企业所在乡镇，依

据各家企业收购台账、销售台账、电费发票等资料，开展核查

验收。验收结果予以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按程序兑现奖

补资金。

七、工作要求

1. 规范资料。申报奖补企业规范提供真实有效的收购台账、

销售台账、电费发票等相关资料，作为兑现奖补的直接依据。

毛竹半成品加工企业经办人员须下载安装“今日水印相机”APP

系统，收购每车毛竹拍摄 2张相片，分别为装车毛竹全貌相片 1

张、过磅数量相片 1张，同时准确填写水印相片模板内容。



2. 加强监管。乡镇人民政府（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是毛竹

加工企业的直接监管单位，要明确专人负责，指导企业规范登

记台账，适时开展抽查核实工作。半成品加工企业每月 15号前

将上月加工量统计表、收购销售台账、工人考勤表、工资表、

电费单据等资料经乡镇审核盖章后报县林业局。县林业局结合

“今日水印相机”APP系统数据，不定期开展加工台账真实性

核查，发现一起弄虚作假行为，取消当月奖补资格；发现两起，

取消本年度奖补资格。

3. 依法经营。加工企业必须持有营业执照，拥有固定的厂

房设备和独立电表户头，建立健全生产管理制度，认真落实安

全生产规定，明确责任人员，确保安全生产不出事故。依法依

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如有失信行为被安监、市场监管等部门

纳入黑名单的不予享受奖补政策。


